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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告

(1)延遲刊發2025年度業績及寄發2025年報；及

(2)持續暫停買賣

茲提述佰金生命科學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

期為 2025年 6月 9日、 2025年 6月 25日、 2025年 6月 30日及 2025年 7月 15日的公告

（「該等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延遲刊發 2025年度業績。除另有訂明外，本

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載者具有相同涵義。

延遲刊發2025年度業績及寄發2025年報

本公司謹此就延遲刊發本集團2025年度業績的原因提供以下額外資料。

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本公司決定變更附屬公司的董事及監事，以便該等附屬公

司提供完成審核程序所需的資料及文件。然而，該等變更後的交接過程較預期耗

時更長，導致本公司直至 2025年 6月底方全面控制該等附屬公司的營運。經與核

數師討論後，本公司及其核數師需要更多時間以編製該等附屬公司（作為本集團

的組成部分）的審核工作及2025年度業績。

本公司於 2025年 3月 28日委任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其新任核數師

（「核數師」）。根據暫定審核時間表，核數師已於 2025年 4月向本公司發送資料及

文件要求清單，並透過本公司管理層（「管理層」）與附屬公司的負責人士聯絡。然

而，附屬公司（作為本集團的組成部分）提供所需資料及文件的速度緩慢，且附屬

公司一直未能按照審核時間表在本公司及核數師設定的期限前完成。鑑於核數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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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自附屬公司取得開展審核工作所需的充足審核憑證，導致本公司嚴重關注能

否完成本集團審核工作及趕上 2025年度業績的刊發日期。因此，本公司議決於

2025年5月對附屬公司管理層進行變更，並於2025年6月初採取相關行動。

管理層明白，提供所需資料及文件進展緩慢的主要原因是附屬公司管理層反應冷

淡。管理層已就附屬公司管理層變更的影響及可能延遲刊發 2025年度業績與審核

委員會進行溝通。隨後，審核委員會與核數師討論審核時間表的影響以及有關變

更後預計在即將進行的審核工作中可能遇到的任何困難。於本公告日期，根據與

核數師的討論，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可能影響核數師完成 2025年度業績的年度審

核工作的事項，且本公司與核數師之間並無就此存在爭議。自本公司全面控制附

屬公司的營運之日起， 2025年度業績審核工作已按照正常工作時間表進行。核數

師預計在收集完成審核程序所需的資料及文件方面不會遇到任何困難。

本公司經審慎考慮後認為，本公司更適宜專注和全心投入完成 2025年度業績審

核，並在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刊發經審核 2025年度業績。鑑於在收集開展審核工

作所需的資料及文件方面出現延誤，現不宜根據上市規則第13.49 (3)條編製及刊發

管理賬目，原因是尚待與核數師協定刊發未經審核管理賬目，以免對股東及潛在

投資者造成混淆。

因此， 2025年度業績將於 2025年 7月 25日前刊發，惟須待與核數師協定的所有審

核工作完成後方可作實。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46 (2)條，本公司須於本公司財政年度結束後不遲於四個月（即

2025年 7月 31日或之前）向股東寄發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止財政年度的年度報告

（「 2025年報」）。預計 2025年報將延遲寄發。根據最新進展及與核數師的近期討

論，本公司預計 2025年報將於 2025年 8月 22日或之前刊發及寄發，惟須待與核數

師協定的所有審核工作完成後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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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暫停買賣

本公司股份已自 2025年 7月 2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並將繼

續暫停，以待刊發2025年度業績。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佰金生命科學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張詩敏

香港，2025年7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張詩敏先生、董鵬先生及蘇耀耀博士；非執

行董事朱勇軍先生、鄭子堅先生及謝春辰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兆強先

生、常春雨先生及李家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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